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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政政政令令令令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11 日 

發文字號：府教學字第 1080021219A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第一點及第二點，自即日生效 

      ，請查照。 

說明：檢送「宜蘭縣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1 份。 

正本：本縣各國民中學 

副本：本府秘書處、教育處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編按：本函附件附掛有誤，囿於篇幅不予登載。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府教學字第 1080028484A 號 

主旨：檢送更正後「宜蘭縣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1 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 108 年 2 月 11 日府教學字第 1080021219A 號函（諒達）續辦。 

 二、前開函文所附規定之第 2 點第 1 項第 5 款、第 4 點文字及附表，誤植為民國 105 年 11

月 10 日修正前之內容，爰予以更正。 

正本：本縣各國民中學 

副本：本府秘書處、教育處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宜蘭縣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宜蘭縣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宜蘭縣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8日府教學字第 1010066130A 號函頒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2 日府教學字第 1050064819 號函修正第 2、4點及附件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0 日府教學字第 1052325304 號函修正第 4點及附件 

          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11 日府教學字第 1080021219A 號函修正第 1、2點 

ㄧ、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本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各校）常態編班 

  及分組學習作業，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以下簡稱 

  本準則）第十三條訂定本規定。 

  各校辦理編班相關事宜，除本準則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定辦理。 

二、各校之編班原則如下： 

（一）公平、公正、公開。 

（二）常態編班。 

（三）男女合班。 

（四）各班級間學生數及班級內男女學生人數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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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殊教育學生學習之需求。 

（六）兼顧學習適應困難特殊個案之需求。 

  各校應避免教師任教於其本人子女或三親等內卑親屬就讀之班級。但因教師人數不足而 

  無法避免，於學期初陳報本府備查者，不在此限。 

三、各校應成立編班委員會，由校長、兼任行政教師代表、導師代表、家長會代表、及教師 

  （會）代表組成，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兼主席，負責籌劃及執行編（調）班及分組學習事 

  宜。該校如採學業測驗方式，應設工作小組，其組織由學校編班委員會訂定。 

四、各校辦理編班作業前，應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及個案會議研議 

  下列事項，並作為編班委員會辦理依據： 

（一）特推會： 

    1.考量特殊教育學生特殊學習需要，優先安排適當教師擔任導師。 

    2.依宜蘭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本縣鑑輔會」)決議酌減學生人 

      數，送交編班委員會逕行編班。 

（二）個案會議：針對學習適應困難之特殊個案，由輔導室（組）召開個案會議，討論安置 

      事宜，並將會議結果送交編班委員會參考。 

    經本縣鑑輔會核定安置就讀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應依本府訂定之「宜蘭縣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教學原則與輔導辦法」辦理安置，並依「宜蘭縣國民 

    中小學特殊教育學生常態編班標準作業流程（如附表）」實施。 

五、新生班級導師抽籤，應由各班導師到場親自抽籤，無法親自抽籤者，應事先以委託書委 

    託他人代抽。各班導師抽籤確定後，除因離職等特殊情形外，各年級導師以維持不變為 

    原則。 

六、各校訂定年級內分組學習計畫時，應邀請特教教師及身心障礙學生家長代表參加，並考 

  量身心障礙學生之個別需求。 

七、學生經編班確定後，不得調班為原則。但學生於原班級適應不良者，應依下列程序申請 

  調班： 

（一）由家長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教務處提出申請。但不得指定轉入班級。 

（二）教務處受理後，應協調輔導室指派輔導教師瞭解及妥善輔導，如確實無法解決者，應 

   召開編班委員會研議；會議議程得由輔導教師、原班級導師報告處理情形後，提請編 

   班委員會於一個月內審議，並研議相關配套措施。 

（三）如獲同意調班，得由教務處視各班人數多寡，編入人數較少班級或適合輔導該生之班 

   級；並應邀請擬轉入班級導師，參與編班委員會議，俾瞭解學生，作為日後輔導參考。 

（四）編班委員會決議由教務處通知學生及家長。 

八、學生調班案件之相關配套措施，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調班原因係本人或其他學生造成者，應由輔導處及學務處將相關學生列為個案輔導對 

   象，妥善輔導。 

（二）調班原因係原班級教師造成，應由學校將該教師列入輔導對象，除加強輔導外，並隨 

   時詳細記錄其教學與班級經營之情形，必要時得彙整相關資料提供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查；對於不適任教師必要時依規定解聘，以確保學生受教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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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轉學生之編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除特殊個案外，各校應公開抽籤分配就讀班級，依序編入學生人數較少之班級；再考 

   慮依性別之不同編入同性別人數較少之班級，以求各班學生數達於均衡。 

（二）學生因故辦理轉學後再轉入時，基於考量學生適應環境能力，以轉入原班級為原則。 

十、各校實施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應訂定相關配套措施，以利學生之學習輔導，並應將編班 

  作業、導師編配及分組學習等相關資料妥為保存三年，以備查考。 

十一、各校得依本規定，另訂作業計畫辦理之。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宜蘭縣國民中宜蘭縣國民中宜蘭縣國民中宜蘭縣國民中小小小小學學學學特殊教育學生特殊教育學生特殊教育學生特殊教育學生常態編班常態編班常態編班常態編班標準作業流程標準作業流程標準作業流程標準作業流程    

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承辦人承辦人承辦人承辦人    

    一、彙整校內特殊

教育學生名單 

經宜蘭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本縣鑑輔會」)鑑定

為特殊教育學生。※不含疑似身心障礙學生。 

特教組長 

資優組長 

 

    二、依本縣鑑輔會

決議酌減普通班班

级人數 

依據「宜蘭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原

則」之附件「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評估原則表」辦理。 

特教組長 

三、師生配對 

身心障礙學生就讀之普通班，其班级安排應由學校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決議，依學生個別學習適應需要及校內資源狀況，選擇適當教師擔任班

級導師，師生配對順序如下: 

（一）具特殊教育教師或輔導教師背景者。 

（二）修完特教三學分且有意願者。 

（三）熱心教學與輔導，且對特殊教育工作意願高者。並以適性原則均衡

編入各班，不受常態編班相關規定之限制。 

特推會 

編班委員會 

輔導組長 

    四、公告師生配對

班級名單 

（一）僅先行公告師生配對班級名單餘班級依據教育部頒訂「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常態編班級分組學習準則」第 6條規定辦理，即：各班學生編班

作業完成後，才依規定時限公開抽籤各班導師。 

（二）上開師生配對班級名單，得先行以班級代碼公告，俟後於所有班級

學生編班（均以班級代碼）完成後，再由公開抽籤作業確定各班級之導師 

。 

編班委員會 

    五、其他特殊教育

學生 S型編班 

（一）本順位作業係於上開師生配對作業完成後，針對其餘所有特殊教育

學生編班作業。 

（二）針對該特殊教育學生，由電腦或人工公開作業。 

（三）每班人數上限應符合「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级編制及教職員原額

編制準則」第 2 條第 1 項第 1 及 2 款規定檢視並微調之。 

編班委員 

            【備註】： 

      （一）以上特殊教育學生編班作業完成後，再進行其餘所有普通生之 S 型編班，並公開抽籤導師。 

      （二）同年級特殊教育學生人數超過班級數或每班學生數巳達「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级編制及教職員原額 

            編制準則」第 2 條第 1項第 1及 2 款規定之每班人數上限，兩者皆無法依「宜蘭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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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原則」第 3 點之附件規定酌減學生人數，各校得視校內資源酌 

      予班級導師減課或其它相關支援。 

   （三）每班身心障礙學生安置至多以 3名為原則，其中情緒行為障礙及自閉症每班至多安置各 1名為原則。 

   （四）每班資賦優異學生安置不得超過 3人，並且不宜以任何名義先行編制群組。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11 日 

發文字號：府教學字第 1080021219B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國民小學常態編班補充規定」第一點及第二點，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宜蘭縣國民小學常態編班補充規定」1 份。 

正本：本縣各國民小學 

副本：本府秘書處、教育處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編按：本函附件附掛有誤，囿於篇幅不予登載。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府教學字第 1080028484B 號 

主旨：檢送更正後「宜蘭縣國民小學常態編班補充規定」1 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 108 年 2 月 11 日府教學字第 1080021219B 號函（諒達）續辦。 

 二、前開函文所附規定之第 2 點第 1 項第 5 款、第 6 點文字及附表，誤植為民國 105 年 11 

   月 10 日修正前之內容，爰予以更正。 

正本：本縣各國民小學 

副本：本府秘書處、教育處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國民小學常態編班補充規定宜蘭縣國民小學常態編班補充規定宜蘭縣國民小學常態編班補充規定宜蘭縣國民小學常態編班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8 日府教學字第 1010066130B 號函頒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2 日府教學字第 1050064819 號函修正第 2、6點及附件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0 日府教學字第 1052325304 號函修正第 6 點及附件 

        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11 日府教學字第 1080021219B 號函修正第 1、2點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本縣各公私立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各校）常態編班 

  作業，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第 

  十三條訂定本規定。 

  各校辦理編班相關事宜，除本準則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定辦理。 

二、各校之編班原則如下： 

（一）公平、公正、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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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態編班。 

（三）男女合班。 

（四）各班級間學生數及班級內男女學生人數均衡。 

（五）特殊教育學生學習之需求。 

（六）兼顧學習適應困難特殊個案之需求。 

  各校應避免教師任教於其本人子女或三親等內卑親屬就讀之班級。但因教師人數不足而 

  無法避免，於學期初陳報本府備查者，不在此限。 

三、各校除一年級新生應編班外，其他各年級維持原有編班，但得於三年級、五年級或另有 

  增減班情形時重行編班。 

四、各校應成立編班委員會，由校長、兼任行政教師代表、導師代表、家長會代表、及教師 

  （會）代表共同組成，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兼主席，負責籌劃及執行有關編班事宜。 

五、各校編班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編班作業一週前，公告編班時間、地點，如係一年級新生之編班作業，應通知全體家 

   長參觀，並請主管機關派員到校督導。 

（二）辦理編班（含調整班級及增減班）作業。 

（三）公告學生編班名冊於校內。 

（四）依部頒準則之規定編配導師。 

（五）編班委員會得於一般學生編班前，將特殊教育學生及特殊個案學生優先編入適當班級 

   ，並安排適當教師擔任導師。 

六、各校辦理編班作業前，應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及個案會議，並 

  作為編班委員會辦理依據： 

（一）特推會：就特殊教育學生需求逕行討論，優先安排適當教師擔任導師。並依宜蘭縣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本縣鑑輔會」）決議酌減學生人數，送交 

   編班委員會逕行編班。 

（二）個案會議：針對學習適應困難之特殊個案，由輔導室（組）召開個案會議，討論安置 

   事宜，並將會議結果送交編班委員會參考。 

  經本縣鑑輔會核定安置就讀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應依本府訂定之「宜蘭縣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教學原則與輔導辦法」辦理安置，並依「宜蘭縣國民 

  中小學特殊教育學生常態編班標準作業流程（如附表）」實施。 

七、各校編班方式如下： 

（一）一年級新生之編班方式，由編班委員會討論決定之；經確認後應先公佈周知，並以公 

   開方式辦理。 

（二）各校編班作業完成後，應立即將學生編班名冊（含就讀班級及姓名）於校內公告至少 

   十五日，並自公告日起七日內以公開抽籤方式編配導師，抽籤時應邀請學校教師會代 

   表（無教師會者，由年級教師代表）及學生家長會代表出席。 

（三）開學前編班作業完成後，該年級補報到之新生或轉學生，及學期中之各年級轉學生， 

   各校應公開抽籤分配就讀班級，依性別之不同編入學生人數較少且同性別人數較少之 

   班級，以求各班學生數達於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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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年級、五年級學生，或另有增減班情形時，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1.依據學業成績、智力測驗分數或其他適當指標之成績高低順序以Ｓ型排列、或公開抽 

      籤、或採電腦亂數方式依據第二點編班原則重新編班。 

    2.雙（多）胞胎學生依學生家長之意願，可同班或分開班級，但不得指定班級。 

    3.學習適應困難特殊個案，經編班委員會認定，得於一般學生編班前先行編入適當班級 

      。 

八、學生經編班確定，除因教育輔導需要或其他特殊原因，需要調整就讀班級，並依下列程 

    序辦理者外，不得調整就讀班級： 

（一）學生家長應以書面詳細述明理由，向教務處提出申請調班；但不得指定轉入班級。 

（二）教務處受理後，應協調輔導室指派輔導教師瞭解及妥善輔導。經輔導教師瞭解、溝通 

      及輔導確實無法解決者，召開個案會議後，提交編班委員會研議。 

（三）編班委員會之議程得由輔導教師、原班級導師報告處理情形後，提請編班委員會於一 

      個月內審議，並研議相關配合措施。 

（四）如獲同意調班，得由教務處視各班人數多寡，編入人數較少班級或適合輔導該個案學 

      生之教師班級，必要時可召開編班委員會，邀請擬轉入班級導師參與會議，俾瞭解學 

      生，作為未來輔導之參考。 

（五）編班委員會決議後，由教務處通知學生及家長。 

九、學生因故辦理轉出後再轉入時，基於考量學生適應環境能力，以轉入原班為原則。 

十、各校應將編班作業及導師編配過程之測驗成績、電腦亂數表、導師抽籤及編班結果等相 

    關資料妥為保存至少三年，以備查考。 

十一、各校得依本規定，另訂作業計畫辦理之。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宜蘭縣國民中宜蘭縣國民中宜蘭縣國民中宜蘭縣國民中小小小小學學學學特殊教育學生特殊教育學生特殊教育學生特殊教育學生常態編班常態編班常態編班常態編班標準作業流程標準作業流程標準作業流程標準作業流程    

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承辦人承辦人承辦人承辦人 

  一、彙整校內特殊

教育學生名單 

經宜蘭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本縣鑑輔會」)鑑定

為特殊教育學生。※不含疑似身心障礙學生。 

特教組長 

資優組長 

  二、依本縣鑑輔會

決議酌減普通班班

级人數 

依據「宜蘭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原

則」之附件「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評估原則表」辦理。 

特教組長 

三、師生配對 

身心障礙學生就讀之普通班，其班级安排應由學校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決議，依學生個別學習適應需要及校內資源狀況，選擇適當教師擔任班

級導師，師生配對順序如下: 

（一）具特殊教育教師或輔導教師背景者。 

（二）修完特教三學分且有意願者。 

（三）熱心教學與輔導，且對特殊教育工作意願高者。並以適性原則均衡

編入各班，不受常態編班相關規定之限制。 

特推會 

編班委員會 

輔導組長 

  四、公告師生配對班

級名單 

（一）僅先行公告師生配對班級名單餘班級依據教育部頒訂「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常態編班級分組學習準則」第 6條規定辦理，即：各班學生編班

編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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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完成後，才依規定時限公開抽籤各班導師。 

（二）上開師生配對班級名單，得先行以班級代碼公告，俟後於所有班級

學生編班（均以班級代碼）完成後，再由公開抽籤作業確定各班級之導師 

。 

  五、其他特殊教育學

生 S型編班 

（一）本順位作業係於上開師生配對作業完成後，針對其餘所有特殊教育

學生編班作業。 

（二）針對該特殊教育學生，由電腦或人工公開作業。 

（三）每班人數上限應符合「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级編制及教職員原額

編制準則」第 2 條第 1 項第 1 及 2 款規定檢視並微調之。 

編班委員 

      【備註】： 

   （一）以上特殊教育學生編班作業完成後，再進行其餘所有普通生之 S 型編班，並公開抽籤導師。 

   （二）同年級特殊教育學生人數超過班級數或每班學生數巳達「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级編制及教職員原額 

      編制準則」第 2 條第 1項第 1及 2 款規定之每班人數上限，兩者皆無法依「宜蘭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原則」第 3 點之附件規定酌減學生人數，各校得視校內資源酌 

      予班級導師減課或其它相關支援。 

   （三）每班身心障礙學生安置至多以 3名為原則，其中情緒行為障礙及自閉症每班至多安置各 1名為原則。 

   （四）每班資賦優異學生安置不得超 過 3人，並且不宜以任何名義先行編制群組。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府人考字第 1080025244A 號 

主旨：修正「本府及所屬機關員工出勤管理要點」第 4、5 點及第 5 點附件，檢送修正條文 1

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人事處 108 年 1 月 31 日簽辦事項辦理。 

 二、茲因本府自 107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彈性辦公時間調整方案（本府 107 年 8 月 28

日府人考字第 1070143396A 號函諒達），爰修正旨揭要點第 4、5 點及第 5 點附件，

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本府辦公時間自上午 8 時至 12 時止，下午 13 時至 17 時止，每日 8 時至 9 時 

    為彈性上班時間，並配合刪除冬令辦公時間之規定；另本府員工育有學齡前幼兒， 

    申請彈性上班時間調整之規定，因配合彈性上班時間修正，爰予刪除。 

 （二）鼓勵本府員工自主管理，提升工作效率，將刷卡次數修正為上、下班 2 次。 

 （三）因應前開修正規定，配合修訂附件「本府員工出勤簽到退（刷卡）說明」相關內容 

    。 

正本：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各機關 

副本：各鄉鎮市公所、各鄉鎮市民代表會、本府秘書處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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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員工出勤管理要點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員工出勤管理要點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員工出勤管理要點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員工出勤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91 年 04 月 24 日府人乙字第 0910046471 號函頒於 91 年 05 月 01 日實施 

    中華民國 94 年 01 月 21 日府人考字第 0940010678 號函修訂第 1、4、6、7、9、10、15，增訂第 11 點 

    中華民國 94 年 05 月 17 日府人考字第 0940060826 號函修訂第 4點 

    中華民國 95 年 06 月 14 日府人考字第 0950073835 號函修訂附表 

中華民國 96 年 03 月 27 日府人考字第 0960039519 號函修訂第 4、5、6、7、8、9、10、11、12、13、14，15 

    、16、17 點，增訂第 18 點 

中華民國 96 年 05 月 09 日府人考字第 0960059759 號函修訂第 4、5、6、7、8、9、10、11、12、13、14，15 

    、16、17 點，刪除第 18 點 

中華民國 98 年 03 月 04 日府人考字第 0980030849 號函修訂第 4、14 點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 日府人考字第 1020177622 號函修訂第 1點至第 15 點，刪除第 17 點 

中華民國 103 年 04 月 15 日府人考字第 1030058521 號函修訂第 4點 

中華民國 104 年 01 月 28 日府人考字第 1040016363 號函修訂附件 

中華民國 105 年 02 月 26 日府人考字第 1050031402 號函修訂第 4點 

中華民國 108 年 02 月 15 日府人考字第 1080025244A 號函修訂第 4、5點及第 5點附件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管理本府及所屬機關員工之出勤、差假及加班，特訂定 

  本要點。 

二、本府及所屬機關員工，除下列人員及經機關首長許可者外，上、下班時應一律簽到退（刷 

  卡）： 

（一）本府：一級單位副主管及相當層級以上人員。 

（二）所屬機關：首長、副首長、幕僚長。 

三、員工於辦公（含彈性上班）時間開始後到達者為遲到，下班時間前離開者為早退；遲到 

  、早退未辦理請假手續者，視為曠職，但有職務上之理由或其他特殊情形，經查證屬實 

  並簽報核准者，不在此限。 

四、本府辦公時間，上午自八時至十二時止，下午自十三時至十七時止。 

  每日八時至九時為彈性上班時間。彈性上班者應於下午下班時段補足當日上班八小時之 

  時數，但當日下午請假半日者，應於十二時至十三時補足上午上班四小時之時數。 

五、本府員工每日出勤應簽到退（刷卡），辦公時間前三十分鐘內可簽到（刷卡）。 

  本府員工出勤簽到退（刷卡）方式依本要點附件規定辦理。 

六、本府各科於八時十分前至少應有編制內正式公務人員一人到勤，以利民眾洽公。 

七、員工出差應以需實地洽辦者為限，可用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文書等聯繫解決者，不 

  得派員出差。 

八、各項差假均須奉准後始能離開工作崗位，並應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因特殊情形未能事 

  先申請者，應詳敘理由或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補辦手續。 

九、參加會議之出差，應檢附開會通知單，並敘明出差機關及地點。洽公事由之出差，應於 

  公差假單內詳實填列所洽機關名稱、接洽人員之職級姓名、具體事由及地點。 

  執行外業或工程業務事由之出差，應於公差假單內詳實填列工程計畫名稱、具體事由及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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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二項之出差均應敘明聯絡方式。 

  各主管對於所屬員工出差應嚴格審核，未依前三項規定填寫者，各主管應不予核准，人 

  事單位對於各單位之出差，發現有未依規定辦理者，應簽報機關首長處理。 

十、縣內出差時間應依實際執行職務及往返路程所需覈實填寫。 

十一、縣外出差天數、往返時間及差旅費報支天數規定如附表；因情形特殊，須超出規定天 

   數者，應檢附相關文件並敘明理由，並事先簽准。 

十二、公出（因短時公務外出），應詳實記載外出起迄時間、事由、前往地點，並經權責長 

   官核准。 

   公出以二小時為限，且不得免簽到（退）；惟短期支援公務機關核准有案者除外。 

十三、員工因業務需要須加班者，應事先簽准，權責長官並應從嚴審核。 

十四、除本府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及所屬機關首長外，所有員工在辦公時間內應隨時佩帶 

   識別證，以便民眾辨識及公務之洽辦。 

十五、本府所屬各機關之出勤管理，如因業務特殊需要，經專案報府備查有案，得從其規定 

   。 

十六、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得衡酌實際需要，參照本要點或另定要點實施。 

◎編按：本函附件「出勤管理要點」第五點相關規定，囿於篇幅不予登載，併請逕自登閱本 

        府人事處網頁。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府人考字第 1080025244B 號 

主旨：修正「本府所屬各級學校出勤管理要點」第 2、3、18 點及第 2 點附件，檢送修正條

文 1 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人事處 108 年 1 月 31 日簽辦事項辦理。 

二、為配合本府及所屬機關員工出勤管理要點修正，統一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之差勤管理 

   ，爰予通盤檢討修正旨揭要點第 2、3、18 點及第 2 點附件，修正重點如下： 

 （一）刷卡次數改為上、下班 2 次；中午時段為應學生午餐及校務需要視為出勤時間，下 

    午上班免簽到之規定，配合刷卡次數修正，爰予刪除；另本府所屬各級學校差勤管 

    理已全面改為線上作業，爰酌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本府所屬各級學校實務運作及中央主管法規名稱修正，爰酌作文字修正。 

 （三）因應前開修正規定，配合修訂附件「本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職員工出勤簽到退（刷卡 

    ）說明」相關內容。 

正本：本府所屬各級學校 

副本：本府秘書處、本府教育處、本府人事處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出勤管理要點宜蘭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出勤管理要點宜蘭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出勤管理要點宜蘭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出勤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95 年 06 月 06 日府人考字第 0950070667 號函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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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95 年 06 月 21 日府人考字第 0950073985 號函修正第 6條 

  中華民國 104 年 01 月 28 日府人考字第 1040016363 號函修正全文及增訂附件，並自 104 年 1 月 1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8 年 02 月 15 日府人考字第 1080025244B 號函修訂第 2、3、18 點及第 2點附件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管理本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職員工之出勤、差假及加班， 

  特訂定本要點。 

二、各校教職員工應依規定時間出勤，除校長、未兼行政職務教師外，每日上下班時均應親 

  自簽到退（刷卡）。 

  教職員工簽到退（刷卡）方式依本要點附件規定辦理。 

  各校對免簽到退（刷卡）之教師應加強督導及查勤。 

  本府不定期派員實地抽查各校出勤狀況，如發現無故缺勤未辦差假手續者，視情節輕重 

  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教職員工每日上班時數八小時，每週出勤時數四十小時，各校上班起迄時間應有明確規 

  範。 

  各校得實施彈性上班時間，以三十分鐘為限。彈性上班者應於下午下班時段補足當日八 

  小時之上班時數；當日下午時段請差假者，應於上午下班後繼續工作補足上午四小時之 

  上班時數。 

  實施彈性上班時間之學校，各處室於上班時間開始前至少應有一人到勤，以利民眾及師 

  生洽公。 

  各校於學期期間為應學生午餐及校務需要，要求教職員工於中午時段繼續執行職務者， 

  該時段得視為出勤時間。但寒暑假期間仍應實施午休，午休時間不得少於三十分鐘。 

四、各校得視業務實際需要，以不減少全年上班總時數及不影響服務品質為原則，彈性調整 

  辦公時間，不受前點上班時數規定之限制。 

  實施彈性調整辦公時間之學校，於寒暑假期間仍應維持每日八小時之上班時數，並依下 

  列原則訂定配套措施： 

（一）學期結束後一週及開學前一週應全日上班。 

（二）不影響民眾及師生權益，不降低行政效率。 

（三）各項訓練進修、休假、補休儘量集中於寒暑假期間實施。 

  實施彈性調整辦公時間之學校，應將實施計畫函報本府核定。 

五、教職員工於上班時間後到達者為遲到；下班時間前離開者為早退；遲到、早退未辦理請 

  假手續者，視為曠職。但有職務上之正當理由或其他特殊情形，經查證屬實並簽報校長 

  核准者，不在此限。 

六、教師應按課程表授課，未經學校同意，不得自行調、代課，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於每節授課後在學生點名簿上任課教師欄簽名。 

（二）授課時由教務處（或辦理教務之主管單位）負責查堂，上課鈴響五分鐘後到堂授課者 

   為遲到，下課鈴響前離開課堂者為早退，上課鈴響十分鐘後到堂授課，或下課鈴響五 

   分鐘前離開課堂者視為曠課。 

（三）無故缺課者，除以曠課處理外，並以書面通知缺課教師於規定時間內補授所缺課程。

（四）日課表及調課情形由教務處抄送人事單位，並將教師遲到、早退、缺課、曠課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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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人事單位。 

七、校長差假期間之校務應指定處室主任代理。 

  校長差假五日以上及赴大陸地區應報本府教育處核定，差假未達五日則由服務學校自行 

  覈實登記。 

八、教職員工各項差假均須奉准後始能離開工作崗位，並應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因特殊情 

  形未能事先申請者，應詳敘理由或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補辦手續。 

  教師差假期間，其課務應委託適當人員代理。教師無法覓得合適代課者時，學校應協調 

  派員代理。 

九、教職員工出差，應以需實地洽辦者為限，可用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文書等聯繫解決 

  者，不得派員出差。 

十、參加會議之出差，應檢附開會通知單，並敘明出差機關及地點。洽公事由之出差，應於 

  公差假單內詳實填列所洽之機關名稱、接洽人員之職級姓名、具體事由及地點，並應敘 

  明聯絡方式。 

  單位主管對於所屬出差應嚴格審核，未依前項規定填寫者，單位主管應不予核准，人事 

  單位對於各單位之出差，發現有未依規定辦理者，應簽報校長議處。 

十一、縣內出差時間應依實際執行職務及往返路程所需覈實填寫。 

十二、縣外出差天數、往返時間及差旅費報支天數比照本府及所屬機關員工出勤管理要點附 

   表規定辦理；因情形特殊，須超出規定天數者，應檢附有關文件，敘明理由，並事先 

   簽報校長核准。 

十三、公出（因公務短時外出），應詳實記載外出起迄時間、事由、前往地點，並經校長或 

   校長授權之單位主管核准。 

   公出以二小時為限，且不得免簽到（退）；惟短期支援公務機關核准有案者除外。 

十四、教職員工因業務需要須加班者，應事先簽准，單位主管應從嚴審核。 

十五、各校為便於民眾洽公，得製作識別證，上班時間是否佩帶由各校本於出勤管理需要自 

   行決定。 

十六、教職員工具休假資格者，其休假應於寒暑假期間實施為原則。如確需於學期中休假， 

   亦應於不影響教學及校務推展情形下實施，且休假天數不得超過應給休假之二分之一 

   。但有特殊情形，並經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學校因業務繁忙，得隨時通知休假人員停止休假，並保留其休假權利。 

十七、教職員工請假，由學校自行核定。 

十八、代理教師之給假，比照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規定。 

十九、教職員工之出勤、差假及加班，其他法另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十、各校因特殊情形，得另訂出勤管理規定，專案報經本府核定後實施。 

◎編按：本函附件「出勤管理要點」第二點相關規定，囿於篇幅不予登載，併請逕自登閱本 

        府人事處網頁。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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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府授衛醫字第 1080004488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宜蘭縣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1 份。 

正本：宜蘭縣醫事公會、宜蘭縣各醫院 

副本：本府秘書處、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設置醫事審議委員會設置醫事審議委員會設置醫事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要點要點要點    

                                   98 年 3 月 25 日訂定 

                                   108 年 2 月 14 日第一次增修 

一、本要點依醫療法第九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宜蘭縣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以下簡稱本府衛生局）局長兼任，委員十一人至十九人，由縣長就有關單位代表、專家 

  、學者及社會人士中聘（派）兼之，其任期均為兩年，期滿得續聘（派）之。任期內出 

  缺時得補行遴聘（派），任期至本屆期滿之日為止。 

  前項委員至少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法律專家及社會人士擔任之。 

三、本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無法出席時，得指定委員一人為主席 

  ，或由現場出席委員互推派一人擔任主席。 

四、本會任務如下： 

（一）關於醫療機構設立之審議事項。 

（二）關於醫療收費標準之審議事項。 

（三）關於醫療爭議之調處事項。 

（四）關於醫德之促進事項。 

（五）其他有關醫事之審議事項。 

五、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幹事二至三人，就本府衛生局有關業務人員派兼之，承主任委員 

  之命，辦理本會幕僚業務。 

六、本會會議視業務需要不定期召開，須有全體委員或小組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議，並 

  須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對於特定事項得指 

  定委員或委託有關單位及學術機構先行調查研究，必要時並得邀請有關單位或專家學者 

  列席。出席委員對審議事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行迴避。 

七、本會主任委員、委員、執行秘書及幹事，均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學者專家得依規定 

  支領出席費。 

八、本會所需經費，由本府衛生局編列預算支應。 

九、本要點如有修正案，應提送本會審議。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府消減字第 1080001971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災害防救辦公室設置要點」第三點、第九點，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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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檢送修正「宜蘭縣災害防救辦公室設置要點」1 份。 

正本：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宜蘭縣政府消防局、本府水利資源處、本府建設處、本府社 

   會處、本府農業處、本府交通處、本府計畫處、本府教育處 

副本：本府秘書處、宜蘭縣災害防救辦公室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災害防救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設置要點設置要點設置要點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14 日府消減字第 1080001971 號函發布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災害防救會報事務，依災害防救法第九條第二項規

定，設宜蘭縣災害防救辦公室（以下簡稱本辦公室），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辦公室之任務如下： 

（一）執行災害防救會報事務。 

（二）辦理災害防救會報結合民防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實施相關災害整備及應變事項 

。 

（三）督導與審查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修訂相關事宜。 

（四）協助各機關災害整備、應變、復原作業之標準作業流程之規劃。 

（五）本府災害防救相關法規之研擬與修正建議。 

（六）本府災害防救業務之協調及整合。 

（七）配合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辦理災害預警、監測、通報及決策系統之推動。 

（八）平時安全與重大災害防救應變訓練之規劃及防災教育宣導之督導。 

（九）緊急應變體系之建立與檢討。 

（十）防救災資源物資整備與管理之規劃及督導。 

（十一）災後調查與復原策略之規劃及督導。 

（十二）辦理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 

（十三）辦理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及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交辦事項。 

（十四）其他有關減災、整備、應變、災後復原重建等災害防救事項之協調、整合、規劃及 

    督導。 

三、本辦公室置主任一人，由副縣長兼任，承縣長之命，綜理事務，指揮、監督所屬人員；

副主任一人，由秘書長兼任，襄助主任處理事務；執行秘書二人，由水利資源處處長及

消防局局長兼任，執行本辦公室事務。 

四、本辦公室設減災規劃組、整備應變組、調查復原組及管考資通組等四組。 

    本辦公室置組長及組員，由本府各相關機關調用業務專責人員或約聘人員擔任。 

五、本辦公室主任應定期邀集相關機關專責人員召開工作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協助

重要防救災政策及本府所屬各相關機關工作進度之審查。 

六、本辦公室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 

七、本辦公室人事、會計、庶務及採購等行政事務，由本府消防局派員兼辦。 

八、本辦公室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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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26 日 

發文字號：宜財稅企字第 1080100092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零等待預約服務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零等待預約服務作業要點」1 份。 

正本：本局各單位 

副本：宜蘭縣政府秘書處、財政稅務局 

局局局局    長長長長    盧盧盧盧    天天天天    龍龍龍龍    

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零等待預約服務作業要點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零等待預約服務作業要點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零等待預約服務作業要點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零等待預約服務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5 日宜稅企字第 1040100452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19 日宜稅企字第 1070100519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26 日宜財稅企字第 1080100092 號函修正 

一、目的 

  為加強便民服務，節省納稅義務人申辦案件等候時間，將民眾經常申辦之簡易案件，納 

  入作業範圍，特訂定本要點。 

二、服務項目 

（一）房屋稅當期稅籍證明。 

（二）各稅繳納證明。 

（三）欠稅查詢及補發繳款書。 

（四）全國財產總歸戶清單查調。 

（五）綜稅所得資料查調。 

（六）核發房屋稅課稅明細表。 

（七）核發地價稅課稅明細表。 

（八）房屋稅轉帳納稅繳納證明。 

（九）使用牌照稅轉帳納稅繳納證明。 

（十）地價稅轉帳納稅繳納證明。 

（十一）契價證明書。 

三、實施方式 

（一）受理方式：電話及傳真預約。 

（二）受理預約時間：上班日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三）預約取件時間：上班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七時。 

（四）預約取件時間倘超過下午五時，服務人員最多加班二小時，並核實列支，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於一年內補休完畢。 

四、作業單位 

  總、分局全功能服務櫃臺。 

五、作業流程 

（一）申請人以電話或傳真方式預約免下車取件者，受理承辦人員應明確告知應檢附之文件 

   及約定於本局或羅東分局免下車停車位取件時間，並將相關資料登錄零等待預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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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簿。 

（二）申請人以電話或傳真方式預約服務櫃臺取件者，受理承辦人員應明確告知應檢附之文 

   件、約定交件時間及取件櫃臺號碼，並將相關資料登錄零等待預約服務登記簿。 

（三）承辦人員於申請人取件時，應核對身分證及相關文件，確認無誤後，請申請 

   人於電腦列印之申請書簽章。 

（四）申請人如未於約定時間領取（申請日期起算三日內）或預約資料不實無法聯 

   絡，承辦人員應以申請人未領取為由結案，並於登記簿上簡述原因，以備查 

   考，已列印未領取之資料應作廢歸檔。 

（五）對於申請零等待預約服務案件，申請書應加蓋「零等待服務案件」以資區別 

   。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府文資字第 1080000292B 號 

主旨：重新登錄本縣原三項「傳統藝術」之文化資產類別名稱為「傳統表演藝術」，並廢止

原公告「傳統藝術」名稱。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11條、行政程序法第122條。 

公告事項： 

 一、配合105年7月27日公告修正之文化資產保存法，爰就本縣原登錄公告三項「傳統藝術 

     」，重新登錄其文化資產名稱「傳統表演藝術」，並廢止原公告「傳統藝術」名稱。 

 （一）本地歌仔（保存團體：壯三新涼樂團）。 

 （二）北管戲曲（保存團體：宜蘭總蘭社、漢陽北管劇團）。 

 （三）舞蹈─民族舞蹈（保存團體：天主教蘭陽青年會）。 

 二、本公告期間為30日，如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本行政處分者，請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第9條及訴願法第1、14、56、58條規定，自本件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送本府，經由本府向文化部提起訴願。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府文資字第 1080000292C 號 

主旨：重新登錄本縣原三項「傳統藝術」之文化資產類別名稱為「傳統工藝」，並廢止原公

告「傳統藝術」名稱。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11條、行政程序法第122條。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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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105年7月27日公告修正之文化資產保存法，爰就本縣原登錄公告之三項「傳統藝 

    術」，重新登錄其文化資產名稱「傳統工藝」，並廢止原公告「傳統藝術」名稱。 

（一）纏花工藝（春仔花）（保存者：陳惠美）。 

（二）彩繪工藝─寺廟彩繪（保存者：曾水源）。 

（三）蓪草花（保存者：黃趙石）。 

二、本公告期間為30日，如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本行政處分者，請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第9條及訴願法第1、14、56、58條規定，自本件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送本府，經由本府向文化部提起訴願。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法規命令草案預告法規命令草案預告法規命令草案預告法規命令草案預告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4 日 

發文字號：府建都字第 1080033943B 號 

主旨：預告修正「宜蘭縣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補助辦法」草案。 

依據：宜蘭縣法規準據自治條例第 29 條準用第 5 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宜蘭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四條第一項。 

三、「宜蘭縣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補助辦法」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 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宜蘭縣政府建設處都市計畫科。 

（二）地址：26060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 1 號。 

（三）電話：（03）925-1000 分機 1422。 

（四）傳真：（03）925-2080。 

（五）電子郵件：jack0505@mail.e-land.gov.tw。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補助辦法宜蘭縣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補助辦法宜蘭縣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補助辦法宜蘭縣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補助辦法    

                                                    第十條及第九條附圖修正草案總說明第十條及第九條附圖修正草案總說明第十條及第九條附圖修正草案總說明第十條及第九條附圖修正草案總說明 

  本辦法係依據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所訂定；符合特定

資格之申請人得向本府申請補助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評估費用。茲因本辦法第十條規定請款人

為評估機構，申請人不具請款資格，為使申請人得直接向本府請領補助費用，並簡化應備文

件，爰修正第十條規定及第九條規定附圖，並修正部分文字。 

宜蘭縣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補助辦法草案宜蘭縣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補助辦法草案宜蘭縣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補助辦法草案宜蘭縣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補助辦法草案修正修正修正修正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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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評估機構或申請人請款時 

    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同意補助核准函影本。 

  三、評估報告書一份。 

  四、補助評估費用請撥領據。 

  五、評估機構開立予申請人之 

    統一發票影本及收據。 

  六、其他指定文件。 

第十條 評估機構請款時應檢具下 

    列文件： 

（ㄧ）申請函。 

（二）同意補助核准函影本。 

（三）評估報告書（一式四份及電 

   子檔光碟片）。 

（四）補助評估費用請撥領據。 

（五）評估機構開立予申請人之統 

   一發票影本及收據。 

（六）其他指定文件。 

ㄧ、增列申請人 

  請款資格。 

二、修正申請函 

  為申請書， 

  並簡化檢具 

  評估報告書 

  之份數，以 

  資便民。 

三、修正款次表 

 示方式。 

◎編按：查第九條附圖之修正事項，囿於篇幅於茲不贅，併請逕洽本府建設處網頁查詢。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4 日 

發文字號：府交停字第 1080033595 號 

主旨：預告訂定「宜蘭縣公有停車場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 

依據：宜蘭縣法規準據自治條例第 5 條。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宜蘭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停車場法第 4 條第 2 項。 

三、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如附件。 

四、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14 日內陳述 

    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宜蘭縣政府交通處。 

（二）地址：26060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 1 號。 

（三）電話：（03）925-1000 分機 2271。 

（四）傳真：（03）925-3771。 

（五）電子郵件：kzero10@mail.e-land.gov.tw。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公有停車場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總說明宜蘭縣公有停車場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總說明宜蘭縣公有停車場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總說明宜蘭縣公有停車場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總說明    

  本府為推動興建公共停車場、提高停車管理效能、改善停車環境，設置宜蘭縣停車場公 

有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依據停車場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宜蘭縣公有停車場

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全文共十條，其重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訂定意旨及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基金之屬性（草案第二條）。 

三、本基金之主管機關及管理單位（草案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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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規定（草案第四條）。 

五、本基金之來源（草案第五條）。 

六、本基金之用途（草案第六條）。 

七、本基金之管理原則（草案第七條）。 

八、本基金預算編製、執行、決算之編製及會計事務之處理，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草案第 

  八條）。 

九、本基金結束時之處理（草案第九條）。 

十、本辦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十條）。 

      宜蘭縣公有停車場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宜蘭縣公有停車場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宜蘭縣公有停車場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宜蘭縣公有停車場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逐條說明用辦法草案逐條說明用辦法草案逐條說明用辦法草案逐條說明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宜蘭縣公有停車場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法規名稱。 

第一條 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興建公共停車場、

提高停車管理效能、改善停車環境，特設置宜蘭縣公有

停車場作業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依停車場法第四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之訂定意旨及依

據。 

第二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目所訂之作業 

    基金。 

本基金之屬性。 

第三條 本基金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管理單位為本府交通處。 本基金主管機關及管理

單位。 

第四條 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 

    辦法辦理。 

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

運用。 

第五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循預算程序撥入之款項。 

    二、上級政府補助。 

    三、路邊及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之停車費收入。 

    四、民間機構繳交之權利金及租金收入。 

    五、公有停車場經營附屬事業收入。 

    六、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七、依建築法第一百零二條之一規定，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 

    繳納代金收入。 

    八、交通違規停車罰鍰部分收入。 

    九、汽車燃料使用費部分收入。 

   十、貸款收入。 

    十一、其他收入。 

本基金之來源。 

第六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政府規劃、興建公有停車場支出。 

    二、公有停車場之設備擴充、改良支出及維護管理費支出。 

本基金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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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獎助民間機構興建及營運路外公共停車場部分支出。 

    四、公有停車場租金、稅費、保險及賠償費支出。 

    五、改善停車設施支出。 

    六、停車場經營管理事項之投資。 

    七、停車管理業務人員獎勵金。 

    八、本基金有關工作業務之人事及必要費用。 

    九、促進大眾運輸發展相關支出。 

    十、償還向金融機構貸款之本息。 

    十一、其他經本府核准支出。 

第七條  基金之保管得在當地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儲存孳息，並得 

         視資金調度運用情形，轉存定期存款。 

本基金之管理原則。 

 第八條  本基金預算編製、執行、決算之編製及會計事務之處理 

         ，悉依預算法、審計法、會計法、決算法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本基金預算編製、執行 

、決算之編製及會計事

務之處理，依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基金結束時，應予結算，其餘存權益應解繳縣庫。 本基金結束時之處理。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8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綜字第 1080006308 號 

主旨：預告修正「宜蘭縣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部分條文草案。 

依據：宜蘭縣法規準據自治條例第 29 條準用第 5 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宜蘭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106 年 11 月 21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1060091555 號令修正發 

   布之「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第 4 條、第 6 條、第 13 條規定辦理。 

三、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如附件。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7 日內陳述 

  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綜合計畫科。 

（二）地址：26841 宜蘭縣五結鄉利工二路 100 號。 

（三）電話：（03）990-7755 分機 155。 

（四）傳真：（03）990-5322。 

（五）電子郵件：cyl10@mail.mail-land.gov.tw。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環境教育環境教育環境教育環境教育獎獎勵獎獎勵獎獎勵獎獎勵辦法辦法辦法辦法部分條文修正部分條文修正部分條文修正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草案草案草案總說明總說明總說明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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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於一百零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發布「宜蘭縣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嗣於一百零三年間修正部分條文。為建構更完善獎勵表揚制度，使已獲獎者蓄積更大影

響力，落實環境教育之推動，爰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修正發布

之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第四條、第六條、第十三條修正條文，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其

修正要點如下： 

一、每二年辦理一次獎勵及參選者報名、團體推薦報名期間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審查程序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評審委員人數及應出席開會、決議人數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四、獲獎者再次參選之限制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宜蘭縣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宜蘭縣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宜蘭縣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宜蘭縣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辦法獎勵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六年起，每二年辦理 

    一次，參選者就報名日之 

    前二年期間內，有前條所 

    列環境教育相關優良事蹟 

    ，並無違反環境保護相關 

    法令，得於辦理年度之四 

    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間 

    ，向本局報名或由本縣轄 

    內機關、團體推薦報名參 

    加。 

  參選者當年度僅能擇一組 

  別參加。 

第四條 參選者報名日前二年內 

    ，有前條所列環境教育 

    相關優良事蹟，並無違 

    反環境保護相關法令， 

    得於每年五月一日至六 

    月三十日間，向本局報 

    名或由本縣轄內機關、 

  團體推薦報名。 

  參選者當年度僅能擇一 

  組別參加。 

因應國家環境教

育獎獎勵辦法修

正，調整辦理頻 

率為每二年一次

及參選者報名、 

受推薦起訖日期 

。 

第六條 本局受理報名後，依下列 

    程序審查： 

一、初審：辦理年年年年度之六月一日 

  起至六月三三三三十日止書面審查 

  ，符合資格條件及文件齊備 

  者列入複審資格。 

二、複審：辦理年度之七月一日 

  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實地訪 

  查，每組至多取三名進入決 

   審。 

 三、決審：辦理年度之八月一日 

   起至八月三十一日日日日止，召開 

   評審會議決審。 

第六條 本局受理報名後，依下 

    列程序審查： 

 一、初審：每年七月一日起至 

   七月三十一日止書面審查 

   ，符合資格條件及文件齊 

   備者列入複審資格。 

二、複審：每年八月一日起至 

  八月三十一日止實地訪查 

  ，每組至多取三名進入決 

   審。 

 三、決審：每年九月一日起至 

   九月三十日止，召開評審 

   會議決審。 

配合第四條第一

項，修正初審、 

複審及決審之起

訖日期及相關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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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前條審查由本府遴聘相關 

    機關（構）、民間團體代 

    表及專家學者五人至九人 

    組成評審小組，其中一人 

    為召集人，由委員互選； 

    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 

    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 

    之二；單一性別比例不得 

    少於三分之一。 

  評審小組應有全體委員過 

  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 

  決議；迴避之委員，不計 

  入全體委員及表決人數；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 

  得代理。 

  評審小組決審時，得邀請 

  參選者說明具體事蹟。 

  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 

  規定支領出席費或交通費 

  。相關評分標準由本局另 

  訂之。 

第七條 前條審查由本府遴聘相 

    關機關（構）、民間團 

    體代表及專家學者九人 

    至十一人組成評審小組 

    ，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由委員互選；專家學者 

    及民間團體代表不得少 

    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二 

    ；單一性別比例不得少 

    於三分之一。 

  評審小組應有全體委員 

  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始得決議；迴避之委 

  員，不計入全體委員及 

  表決人數；委員應親自 

  出席會議，不得代理。 

  評審小組決審時，得邀 

  請參選者說明具體事蹟 

  。 

    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得 

    依規定支領出席費或交 

    通費。相關評分標準由 

    本局另訂之。 

因應國家環境教

育獎獎勵辦法第

七條第二項，修 

正評審小組委員

人數為五人至九

人。 

第十二條 參選者依第十條獲得獎 

     勵後，其再次參選之限 

     制如下： 

一、獲特優獎項者，四年內不得 

  參選同一組獎勵類別。 

二、優等者兩年內不得參選同一

組獎勵類別。 

第十二條 獲特優獎項者，三年 

     內不得參選同一組獎 

     勵類別。 

為鼓勵更多推動

環境教育績效優

良者參與，也為 

使已獲獎者蓄積

更大影響力，並 

配合第四條辦理

獎勵頻率修正為

每二年一次，爰 

修正獲獎者再次

參選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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